
采购需求说明书

“★、▲”号条款

《采购需求说明书》中标注有“★”号的条款必须实质性响应，负偏离（不满足要求）

则应答无效。标注“▲”号的条款为重要指标，负偏离（不满足要求）将导致技术得分的损

失。

一、采购内容

本项目拟采购一批供应商为我行提供间联商户机具以及机具安装及日常维护服务，包括

但不限于：提供机具以及相关耗材、上门装机、机具使用咨询、投诉处理、机具系统升级以

及定期机具巡检等。

本项目服务地区包括：全国范围（不含港澳台地区）。供应商可根据其业务覆盖范围提供

服务地区，需覆盖全省（不含深圳），但不强制要求覆盖全国。

二、供应商数量

供应商数量：3家。

三、服务有效期：两年。

四、服务方式

1、对于供应商出机并提供机具配送安装、日常维护服务的商户：

由供应商提供机具设备（具体哪些商户由供应商提供机具设备，由我行指定），由供应商

提供相应安装及日常维护服务。如期间出现各类机具设备更换事由（包括但不限于：机具设

备因故障、损坏不能使用，机具设备因升级换代而遭淘汰等），供应商需按我行要求，无条件

免费对出现机具设备更换事由的机具设备及时进行替换。

供应商提供的机具设备需满足我行对于机具设备的型号或性能的要求，机具设备包括各

类 POS 设备及配件、二维码牌、二维码牌配套音箱（含流量）。

供应商出机模式下，要求供应商承诺从我行总行入围厂家处（适用于有总行选型的机具

设备）或我行指定型号所属其他厂家处（适用于无总行选型的机具设备）购买我行指定的机

具设备给我行商户使用。

2、对于供应商不提供机具（含各类 POS 设备及配件、二维码牌、二维码牌配套音箱），

仅提供机具安装及日常维护服务的商户：

在协议有效期内，机具设备由使用分行或商户承担，供应商只负责机具配送安装及日常

维护服务。

3、银行要求上门服务



供应商根据我行提出的需求对商户开展上门服务，服务内容包括 POS 特定功能（如外卡、

数字人民币）上门测试等。

五、商户机具巡检要求

供应商需按我行要求对其负责维护商户机具进行巡检，对于巡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均

应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向我行反馈。巡检的次数不得少于每季度一次。

六、其他

1、供应商须按照我行和监管部门对机具的升级要求，对所提供的机具软硬件及时升级换

代。

★2、供应商与我行签订协议前，需确保获得 2023 年度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收单外包服务

评级为 C-及以上，否则我行有权不与供应商签订协议。

3、该项目总预算 1700 万元，具体付款金额以供应商实际项目执行情况确定。我行按季

度向供应商支付其提供服务获得的报酬。

定价标准

POS 终端 静态二维码 银行要求上门服务

标准 报价项目 权重 标准 报价项目 权重 标准
报价项

目

权

重

≥1笔

供应商出机：

元/月
40%

≥1

笔

二维码牌：

元/月
20%

根据需要，

按次计算
元/次 5%

非供应商出机：

元/月。
5%

≥1

笔

二维码+音

箱：元/月
20%

无交易

供应商出机：元

/月

非供应商出机：

不付费

10%



2024 年-2026 年度间联维护供应商使用规则

一、使用规则

入围供应商总数为 3家，分行应结合供应商在本地服务效率、质量等因素选择供应商分

配终端安装任务。

二、供应商约束机制

辖内机构在协议有效期内，发现供应商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向省行报送供应商不良行

为。不良行为包括：

（1）未按照合作协议、订单、服务承诺等规定的时限、质量要求及服务标准，提供服务

的；

（2）合作过程中存在其他窝工、怠工、响应不及时、不积极的。

省行收到分行反馈供应商不良行为情况后，向供应商予以警告要求限期整改，对于整改

无果的，报省行集中采购管理委员会，审议同意后停止该供应商服务资格，该供应商在 10 年

内不得参与我行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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